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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为“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之“汉译六法”，包含《德国六法》、《法国六法》、《日本六法》及《苏俄新法典》。nQo万圣书城

nQo万圣书城

《日本六法全书》包括《日本宪法》明治二十二年二月；《日本皇室典范》明治二十二年二月；《日本裁判所构成法》明治二十三年二月；《日本裁判所构成法施行条例》明治二十三年二月；《日本民法》明治二十三年二月；《日本民法施行法》明治三十一年六月；《日本商法》明治二十三年三月；《日本商法施行法》明治二十三年八月；《日本民事诉讼法》明治二十三年三月，等等。nQo万圣书城

nQo万圣书城

nQo万圣书城

 nQo万圣书城

nQo万圣书城

 nQo万圣书城

nQo万圣书城

《日本六法全书》目录：nQo万圣书城

总序nQo万圣书城

凡例nQo万圣书城

序nQo万圣书城

点校前言nQo万圣书城

日本宪法 明治二十二年二月nQo万圣书城

第一章 天皇nQo万圣书城

第二章 臣民权利义务nQo万圣书城

第三章 帝国议会nQo万圣书城

第四章 国务大臣及枢密顾问nQo万圣书城

第五章 司法nQo万圣书城

第六章 会计nQo万圣书城

第七章 补则nQo万圣书城

日本皇室典范 明治二十二年二月nQo万圣书城

第一章 皇位继承nQo万圣书城

第二章 践阼即位nQo万圣书城

第三章 成年立后立太子nQo万圣书城

第四章 敬称nQo万圣书城

第五章 摄政nQo万圣书城

第六章 太傅nQo万圣书城

第七章 皇族nQo万圣书城

第八章 世传御料nQo万圣书城

第九章 皇室经费nQo万圣书城

第十章 皇族诉讼及惩戒nQo万圣书城

第十一章 皇族会议nQo万圣书城

第十二章 补则nQo万圣书城

日本裁判所构成法 明治二十三年二月nQo万圣书城

第一编 裁判所及检事局nQo万圣书城

第一章 总则nQo万圣书城

第二章 区裁判所nQo万圣书城

第三章 地方裁判所nQo万圣书城

第四章 控诉院nQo万圣书城

第五章 大审院nQo万圣书城

第二编 裁判所及检事局之官吏nQo万圣书城

第一章 为判事检事者必需之准备及资格nQo万圣书城

第二章 判事nQo万圣书城

第三章 检事nQo万圣书城

第四章 裁判所书记nQo万圣书城

第五章 执达吏nQo万圣书城

第六章 廷丁nQo万圣书城

第三编 司法事务之取极nQo万圣书城

第一章 开廷nQo万圣书城

第二章 裁判所之用语nQo万圣书城

第三章 裁判所之评议及言渡nQo万圣书城

第四章 裁判所及检事局之事务章程nQo万圣书城

第五章 司法年度及休暇nQo万圣书城

第六章 法律上之共助nQo万圣书城

第四编 司法行政之职务及监督权nQo万圣书城

附则nQo万圣书城

日本裁判所构成法施行条例 明治二十三年三月nQo万圣书城

日本民法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nQo万圣书城

日本民法施行法 明治三十一年六月nQo万圣书城

日本商法 明治二十三年①三月nQo万圣书城

日本商法施行法 明治二十三年八月②nQo万圣书城

日本民事诉讼法 明治二十三年三月③nQo万圣书城

日本民事诉讼法施行条例 明治二十三年七月nQo万圣书城

日本刑法 明治四十年四月nQo万圣书城

日本刑法施行法 明治四十一年三月nQo万圣书城

日本刑事诉讼法 明治二十三年十月nQo万圣书城

nQo万圣书城

《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汉译六法：德国六法》包括：“德国宪法”、“德国裁判所编制法”、“德国民法”、“德国商法”、“德国民事诉讼法”、“德国刑法”与“德国刑事诉讼法”。nQo万圣书城

《德国六法》目录：nQo万圣书城

总序nQo万圣书城

凡例nQo万圣书城

序nQo万圣书城

点校前言nQo万圣书城

德国宪法nQo万圣书城

第一章 联邦领地nQo万圣书城

第二章 帝国立法nQo万圣书城

第三章 联邦议会nQo万圣书城

第四章 联邦长nQo万圣书城

第五章 帝国议会nQo万圣书城

第六章 关税及商业nQo万圣书城

第七章 铁道nQo万圣书城

第八章 邮便及电信nQo万圣书城

第九章 海军及商船nQo万圣书城

第十章 领事馆nQo万圣书城

第十一章 帝国军事nQo万圣书城

第十二章 帝国会计nQo万圣书城

第十三章 诉讼之判决及刑罚nQo万圣书城

第十四章 一般之规定nQo万圣书城

德国宪法施行法nQo万圣书城

第一章 版图nQo万圣书城

第二章 臣民之权利、义务nQo万圣书城

第三章 国王nQo万圣书城

第四章 大臣nQo万圣书城

第五章 王国议会两院nQo万圣书城

第六章 司法权nQo万圣书城

第七章 属于裁判官之官吏nQo万圣书城

第八章 财政nQo万圣书城

第九章 市町村、郡县及州nQo万圣书城

德国宪法附录nQo万圣书城

德国裁判所编制法nQo万圣书城

德国裁判所编制法施行规则nQo万圣书城

德国民法nQo万圣书城

德国商法nQo万圣书城

德国民事诉讼法nQo万圣书城

德国刑法nQo万圣书城

德国刑法施行法nQo万圣书城

德国刑事诉讼法nQo万圣书城

nQo万圣书城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著的《法国六法(精)/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为点校作品。本书的底本为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的《法国六法》。在1912年之前，对法国法律翻译以单行本为主，内容不完整。作为当时法律相当活跃的法律翻译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承担了德国法、法国法以及日本法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该书与后来由其出版的《日本六法》、《德国六法》及192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苏俄新法典》一同组成了民国外国法规翻译的整体。nQo万圣书城

《《法国六法》目录：nQo万圣书城

总序nQo万圣书城

凡例nQo万圣书城

序nQo万圣书城

点校前言nQo万圣书城

法国宪法nQo万圣书城

法国民法nQo万圣书城

法国民事诉讼法nQo万圣书城

法国商法nQo万圣书城

法国治罪法nQo万圣书城

法国刑法nQo万圣书城

nQo万圣书城

《苏俄新法典(精)/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为勘校本，该书的底本为顾树森编译、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苏俄新法典》。我国近代在移植西方国家经验的制度进程中学习苏联模式和经验，苏俄法典的译介即是很好的例证，反映了近代国人对于苏维埃政权法律制度的关注，该书与《日本六法》、《德国立法》及《法国六法》一同组成了清末民国外国法规翻译的整体。nQo万圣书城

《苏俄新法典》目录：nQo万圣书城

总序nQo万圣书城

凡例nQo万圣书城

序nQo万圣书城

勘校前言nQo万圣书城

第一编 苏俄联邦新宪法nQo万圣书城

第一部 宣言nQo万圣书城

第二部 条约nQo万圣书城

  第一章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最高机关的权能nQo万圣书城

  第二章 各联盟国的主权和联盟国的公民nQo万圣书城

  第三章 全俄联盟苏维埃大会nQo万圣书城

  第四章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nQo万圣书城

  第五章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干事会nQo万圣书城

  第六章 全俄人民委员理事会nQo万圣书城

  第七章 全俄联盟的最高法庭nQo万圣书城

  第八章 全俄人民委员会nQo万圣书城

  第九章 联盟国家政治部nQo万圣书城

  第十章 各联盟共和国nQo万圣书城

  第十一章 国徽、国旗及国都nQo万圣书城

第二编 苏俄联邦共和国旧宪法nQo万圣书城

第一部 劳动群众权利宣言nQo万圣书城

  第一章 nQo万圣书城

  第二章 nQo万圣书城

  第三章 nQo万圣书城

  第四章 nQo万圣书城

第二部 苏俄联邦共和国的宪法大原则nQo万圣书城

  第五章 nQo万圣书城

第三部 甲中央权力的部分nQo万圣书城

  第六章 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大会nQo万圣书城

  第七章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nQo万圣书城

  第八章 人民委员会议nQo万圣书城

  第九章 全俄苏维埃大会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的权力nQo万圣书城

第四部 乙地方苏维埃权力的组织nQo万圣书城

  第十章 分区的苏维埃大会nQo万圣书城

  第十一章 代表苏维埃nQo万圣书城

  第十二章 各分区苏维埃的权力nQo万圣书城

第五部 选举权nQo万圣书城

  第十三章 选举权的规定nQo万圣书城

  第十四章 选举方法nQo万圣书城

  第十五章 选举的承认、取消及代表的召回nQo万圣书城

第六部 全俄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政策nQo万圣书城

  第十六章 nQo万圣书城

第七部 苏俄联邦共和国的国徽及国旗nQo万圣书城

  第十七章 nQo万圣书城

  附录 苏俄新宪法的修正与新旧宪法的比较nQo万圣书城

第三编 苏俄劳工法典nQo万圣书城

  一 关于施行劳工法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nQo万圣书城

  二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劳工法nQo万圣书城

  第一章 总则nQo万圣书城

  第二章 雇佣及取得劳力的办法nQo万圣书城

  第三章 苏俄共和国人民执行强迫工役的办法nQo万圣书城

  第四章 团体契约nQo万圣书城

  第五章 劳动契约nQo万圣书城

  第六章 内部管理规则nQo万圣书城

  第七章 工作成绩的限度nQo万圣书城

  第八章 劳动的酬报nQo万圣书城

  第九章 保障与抚恤nQo万圣书城

  第十章 工作时间nQo万圣书城

  第十一章 休息时间nQo万圣书城

  第十二章 学徒nQo万圣书城

  第十三章 妇女及未成年人的劳动nQo万圣书城

  第十四章 劳动的保护nQo万圣书城

  第十五章 职工联合会及附属于各机关、各事业、各家庭内的分机关nQo万圣书城

  第十六章 关于解决冲突及审查违犯劳动法规案件各机关的组织法nQo万圣书城

  第十七章 社会保险法nQo万圣书城

第四编 苏俄劳农法典nQo万圣书城

  一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实施土地法的决定nQo万圣书城

  二 苏俄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nQo万圣书城

  总则nQo万圣书城

第一编 劳力的土地使用nQo万圣书城

  第一章 劳力的土地使用的权利nQo万圣书城

  第二章 劳力的出借地nQo万圣书城

  第三章 在劳力的经营农事上补助的“雇佣劳力”nQo万圣书城

  第四章 农业合作社(土地使用人合作社)nQo万圣书城

  第五章 农户(劳力的农业团体)nQo万圣书城

  第六章 劳力的使用土地规条nQo万圣书城

  第七章 依照地方自治团体使用土地的手续合作社的土地分配nQo万圣书城

  第八章 宅地和牧场nQo万圣书城

  第九章 土地分配nQo万圣书城

  第十章 自作农地的确定及整理nQo万圣书城

第二编 市有土地及国有土地财产nQo万圣书城

  第一章 市有土地nQo万圣书城

  第二章 国有土地财产nQo万圣书城

第三编 土地整理及移民nQo万圣书城

  第一章 土地整理nQo万圣书城

  第二章 国家的土地使用权的登记(土地登记)nQo万圣书城

  第三章 解决土地争议的手续nQo万圣书城

  第四章 移居nQo万圣书城

第五编 苏俄民法nQo万圣书城

第一篇 总则nQo万圣书城

  第一章 基本的规定nQo万圣书城

  第二章 权利的主体(人)nQo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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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汉译六法》序言：nQo万圣书城

清末以来中国的法制转型依赖于对西洋法典的继受，如何在观念、思想、话语截然不同的中国继受西洋法典,实在是百余年中国法制转型的关键问题之一。法典翻译事业无疑是考察这一过程绝佳材料。有鉴于此,我们组织重新勘校整理清末民国几部大规模的汉译法典汇编，作为“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汉译六法”系列出版，以便学界同仁取资参考。nQo万圣书城

下文就法律与近代国家的关联、清末民国时期法典翻译的具体情形、法典翻译的术语问题，略作考察。nQo万圣书城

―、法律与近代国家nQo万圣书城

西洋近代国家形成的观念在逻辑上大体可以区分为两个步骤：其一是与过去的决裂，既有的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组织的全部瓦解，人成为拥有自由意志的独立的没有过去的理性的人;其二是拥有自由意志的独立的理性的人重建他们之间的交往与组织。这一重建的进程不依赖于任何之前的历史联系，仅仅依凭独立的理性的人的当下意志。nQo万圣书城

这一重建的进程在观念上也被区分为两个步骤：其一是每个人作为自身的主权者进人与他人的交往，在交往中形成了规则。这些规则的前提是承认每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主权者的权力与地位，在这里，没有凌驾于个人之上迫使个人屈从的来自于人的权力与权威。这些规则由理性所赋予，在交往中形成。独立的自然的人由此成为文明社会(市民社会)的人,这些规则也因此可以称为文明社会(市民社会〉的规则，民法、商法、刑法等即为这一层次的规则。①其二是独立的人的自愿联合形成政治共同体(国家〉。这一自愿联合的起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执行前述规则裁决市民社会下纠纷，避免战争状态。②这一自愿联合的过程被认为藉由“立约”(社会契约)或制宪得以完成，而所有的权力因此自然来自于全体的明确授权。这些授权的规则(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规则）也因此可以称为政治国家(政治社会）的规则，宪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即为这一层次的规则。nQo万圣书城

因此，在观念上，近代国家与社会是拥有自由意志的独立的理性的人藉由法律组织起来的人的联合。近代国家与社会在这一意义上首先是一个法律国。这一法律国的规则要么源自于前政治国家的理性交往，要么源自于建立政治国家的独立的人的意志的明确授权，此外别无权力与规范。在这一意义上，没有近代法律就没有近代国家，近代国家的建构也因此首先呈现为一个法典编纂与立法的过程。nQo万圣书城

当然，前文所述仅仅是西洋近代的观念逻辑，①在具体事件上的呈现无疑是革命与立宪以及法典编纂。革命是决裂与瓦解的象征，而立宪与法典编纂则是新生与重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对于西洋而言，这一范式大致在19世纪前后得以完整地建立。nQo万圣书城

随着世界被纳入西洋，成为西洋式的近代国家是非西洋国家被西洋的世界接纳几乎惟一的途径。中国亦不例外。近世以来中国的变革，尽管从内部来说，是一个社会与国家的重新组织的过程。但这一社会与国家的重新组织的过程，并不来自于传统帝国内部的压力，而是源自中国被迫纳人了近世以来西洋国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被迫习得并成nQo万圣书城

为西洋式的法律国。nQo万圣书城

二、清末民国时期的法典翻译nQo万圣书城

虽然如此，但近世中国最初对于西方法典的译介引入并不积极。最初的译介，仅仅以学习西洋国家间的交往规则为限，以一整体国家的形态加人近代国家体系中，并不打箅也不可能从内部重建国家。因此，官方的早期译介局限于国际公法。其中，同文馆无疑最具代表性。nQo万圣书城

依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所述，“同文馆的诞生，实源于1860年中国的首都被迫开放，容许外国使臣居住,因而不能不培植翻译人才，以为外交之助。”②从同文馆翻译的书籍来看，上述宗旨至为明显。据丁韪良统计，同文馆翻译的书籍计有国际公法(《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经济学、化学、自然、自然地理、历史、法文英文的法典、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外交指南(《星轺指掌》)等方面的著作。③在同文馆翻译的书籍中，法典只有两部，分别为《法国律例》与《新加坡律例》。其中同文馆化学兼天文教习毕利干〔8:11叫010，八.八」所译(法国毕利干口译，宛平时雨化笔述)的《法国律例》〈1880年)皇皇46卷(册〉，不仅为同文馆译著中篇幅最大者,也是近世中国第一次完整的译介一国基本法典,值得特别予以说明。④nQo万圣书城

毕利干译《法国律例》计分《刑律》、《刑名定范》、《贸易定律》、《园林则律》、《民律》、《民律指掌》六部分。其中《刑律》为1810年《法国刑法典》全部484条译文，《刑名定范》即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全部643条译文;《民律》为1804年《法国民法典》全部2281条译文，《民律指掌》为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全部1042条译文;《贸易定律》为1807年《法国商法典》全部648条译nQo万圣书城

文;《园林则律》为1827年《法国森林法典》(“？阶妨盯^1拟；0全部226条译文。①《法国律例》译出后，依惯例由同文馆以聚珍版刊印，由总署大臣、户部尚书董恂题写书名,总署大臣王文韶作序，并免费遍送全国官吏。②但从同文馆以及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事业来看，如此庞大的《法国律例》的翻译显然是有些突兀的，③而且《法国律例》显然并未引起19世纪八、九十nQo万圣书城

年代关注西学的士大夫足够的注惫，“对当时的思想界和知识界所产生的影响，总体来讲，是极其微弱有限的”，这与同时期士大夫“经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征引或畅言《万国公法》的情形适成对照”。④比较合理的解释也许在于当时中国尚未认识到近代西洋国家为法律国这一基本属性。十年之后，《法国律例》的重要意义才逐渐为中国士人所知。康有为在1891年的《答朱蓉生书》中，巳经“畅达自如地引述《法国律例》民律当中的10个条文和刑律里的2个条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896年梁启超在其《西学书目表》中著录《法国律例》时称“《法国律例》名为‘律例’，实则拿破仑治国之规模在焉，不得以刑书读也”。⑤这段话实应视为近世中国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并肯认法律之于近代国家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nQo万圣书城

nQo万圣书城

康、梁对《法国律例》的重新认识并非个案。同一时期,清廷出使日本参赞官黄遵宪出版《日本国志》〔1890年〕40卷，其中第27至31卷共5卷为1880年日本《治罪法》与旧《刑法》的完整译作。⑥马建忠《法律探原‘户律》(系对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一编“人法”的译述)亦可归入这一时期。⑦nQo万圣书城

另外，马建忠于1894年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所提出的翻译计划也与同文馆及江南制造局明显不同。马氏将“各国之时政”、“居官者考订之书”列为三类“应译之事”的前二类,并指出“尤当译者数种:如罗玛[罗马]律要为诸国定律之祖，诸国律例异同，诸国商律考异，民主与君主经国之经，山林渔泽之政，邮电铁轨之政，公法例案……”等，①可见，马建忠此时对法典翻译的观念已远远超越了“交涉便利”，其重心已落足于治理内国的法律技术了。nQo万圣书城

nQo万圣书城

不过，从法典翻译来看，19世纪90年代初对内国法典重要性的认识的普遍化，则是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了。并且，从1895年开始，法典翻译的取向开始明确转向翻译日本法典著译。1895年张之洞在《上海强学分会序》（康有为代作〉中表示，强学会“最要者四事”首为“译印图书”，认为“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盖以中国人而讲西文，……其能读朝章国律者已少……”，主张“首译各国各报以为日报取资；次译章程、条教、律例、条约、公法、日录、招牌等书;然后及地图暨各种学术之书。”②在1896年《官书局奏开办章程》第2条列明拟译刻各国书籍包括“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箅之学……”，其中律例列为第一类。③1897年《译书公会章程》同样意识到翻译律例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已译各书，如兵法、军械……等书，已粗具崖略；若各国刑律，仅见《法国律例》一书，未臻详备；……本会当求善本，一一详译刊行。”④1898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在《改译书局为译书官局折》中要求译书局在改为译书官局后，“……所译之书，应先尽各国政治法律史传诸门……”。⑤nQo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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